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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陕西艺术职业学院委员会文件 

 
陕艺职党发〔2017〕50 号 

 

 

关于印发《陕西艺术职业学院教师 

申诉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处室、系部、：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教师申诉管理办法》经学院会议研究审

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共陕西艺术职业学院委员会 

                   2016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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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艺术职业学院教师申诉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学院各部

门依法行使管理职权，促进学院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推

进依法治校工作的贯彻落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

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师申诉制度是教师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并造成损

害时，依照法律、法规和学院章程的规定，向学院申诉理由、请

求处理, 获得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一个有效途径。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申诉人为学院正式教职工（含人事代

理人员），被申诉人为学院或学院有关部门。 

第四条 教师行使申诉权利，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

的各项规章制度；学院处理教师的申诉事项，遵循合法公正、实

事求是、有错必纠、申诉不得加重处罚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学院成立教师申诉委员会。申诉委员会依据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受理教师的申诉，维护教师合

法权益。申诉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挂靠在工会，作为申诉处理委

员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受理申诉材料、保管申诉卷宗等日常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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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申诉委员会成员由分管工会工作的院领导，党政办

公室、人事处、纪检监察处、工会等部门负责人及教师代表和法

律顾问共 11 人组成。设主任 1名，副主任 1名，主任由分管工

会工作的院领导担任，院工会主席担任副主任并兼任申诉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教师代表由教职工代表大会或院长办公会推荐，其

人数不少于申诉处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二分之一。法律顾问由学

院的法律顾问担任。 

第七条 申诉委员会的职责为： 

（一）受理申诉人的申诉，履行申诉处理职能。 

（二）对申诉人的申诉请求及事实理由进行审议，提出对申

诉人的处理决定。 

第三章 申诉范围 

第八条 学院教师认为下列合法权益受到学院侵犯的，可以

提出院内申诉。 

（一）教师认为所在系部（处室）或学院侵犯其《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的合法权益的，可以向学院提出申诉。这里

的合法权益，包括教师在职务聘任、教学科研、工作条件、民主

管理、培训进修、考核奖惩、工资福利待遇、退休等各方面的合

法权益。 

（二）教师对学院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 

（三）教师认为院内有关部门或其成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要求学院处理的，可以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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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申诉人向申诉委员会提起申诉，同一申诉事项以一

次为限，不重复申诉。 

第四章 申诉受理 

第十条 申诉人须自学院或学院有关部门作出处分（处理）

决定 30 日内向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方为有效。 

第十一条 申诉申请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附上学院或学

院有关部门作出的处分（处理）决定文件（复印件）。申诉人的

申诉申请书应该载明申诉人基本情况、被申诉人、申诉请求、申

诉事实和理由。 

第十二条 申诉委员会在收到申诉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依据本办法第八、九、十、十一条进行审查，区别情况作出如下

处理： 

（一）对于符合申诉条件的应予以受理； 

（二）对于不符合申诉条件的，可以答复申诉人不予受理； 

（三）对于申诉书未说清申诉理由和要求的，要求申诉人重

新提交申诉书。 

第十三条 申诉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前，原申诉人可以书面

申请撤回申诉。申诉一经撤回，申诉复查即行终止，并且原申诉

人不得以相同理由再行提起申诉。 

第五章  申诉处理 

第十四条 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在接到申诉申请后的 30 日

内，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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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处

理适当，未对申诉人的合法权益构成侵犯的，维持原处理决定，

同时驳回申诉请求。 

（二）原处理决定程序不当，且对申诉人的合法权益构成侵

犯的，退回原处理机构重新作出决定。 

（三）原处理决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原处理决定： 

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2.适用依据错误的； 

3.处理行为明显不当的； 

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第十五条 接到教师申诉材料后，教师申诉委员会组成三人

以上的调查组，对申诉的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并作记录。在深入

调查的基础上，取得佐证材料，召开专题会议以及申诉对象等方

面人员参加的听证会，进一步核实事由。调查、听证过程的笔录

以及材料的记录，由当事人签字后存入档案。 

第十六条 申诉委员会评议申诉案件须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

参加，表决须经出席成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评议应

当制作笔录，由申诉处理委员会成员签名，评议中的不同意见，

必须如实记入笔录。 

第十七条 申诉委员会认为需要做出第十四条（三）的决定，

由教师申诉委员会主任提交院长办公会重新研究决定；教师申诉

委员会根据院长办公会的决定作出申诉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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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在申诉处理过程中，申诉处理委员会委员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主动回避；当事人也有权要求其回避，但应说明

理由。 

（一）是提出申诉的当事人或当事人近亲属的； 

（二）与申诉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 

（三）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 

第十九条 教师申诉委员会的处理决定是学校对教师处分

（处理）的最终决定。处理决定书一经送达申诉双方当事人，立

即生效，被申诉人应当执行处理决定。教师如对处理决定仍有异

议的，可以在接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省教育厅提出书

面申诉。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经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后颁布实施。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院申诉委员会负责解释。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7 年 4月 17 日印发 


